平煤神马集团创新创业基地“10·25”一般机械伤害事故防范和整改措施落实情况评估报告

依据国务院安委会办公室《关于印发生产安全事故防范和整改措施落实情况评估办法的通知》（安委办[2021]4号）规定，平顶山市安全生产委员会办公室对平煤神马集团创新创业基地“10·25”一般机械伤害事故防范和整改措施落实情况进行了评估，形成了事故责任追究和整改措施落实情况的评估报告如下：

一、事故概述

2023年10月25日8时55分许，平顶山市城乡一体化示范区中国平煤神马控股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平煤神马集团）创新创业基地二期工程D栋地下车库消防工程工地发生一起一般机械伤害事故，造成1人死亡，直接经济损失120万元。
二、事故防范整改措施落实情况

事故相关单位按照《生产安全事故报告和调查处理条例》及平顶山人民政府《关于平煤神马集团创新创业基地“10·25”一般机械伤害事故调查处理意见的批复》等有关规定要求，认真落实了事故报告提出的整改措施建议。

（一）河南鸿兴实业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鸿兴公司）。一是加强安全管理制度建设，修订完善全员安全生产责任制，组织编制符合要求、满足公司实际运行状况的安全生产实施方案，新制定了包括事故隐患排查治理制度、危险作业审批管理制度等一系列安全管理规章制度。二是建立起安全风险分级管控和隐患排查治理体系的运行机制，并且在运行中不断更新、沟通、提高。组织、监督、指导、考核安全生产风险分级管控与隐患排查体系工作的开展及各项措施的落实。三是强化安全教育培训，组织全员开展安全教育培训，提高员工安全意识和操作技能。采用集中上课的形式，对公司全体员工讲解安全生产的重要性，通过学习使全体员工熟悉什么是风险点，什么是危险源以及风险点危险源辨识的方法；怎么进行风险管控及隐患排查。根据统计和识别的作业活动对风险点时行确定，然后辨识危险源。设立警示教育点，定期组织公司员工、外包人员到教育点进行警示教育。四是加强外包队伍管理，对外包队伍资质和人员资质进行排查、清退、压减整合。严格落实外包作业专职监护及特殊时段、高风险作业提级监护要求深化隐患排查治理：开展专项隐患排查，对设备设施进行维修改造。五是实行隐患上报奖惩机制，鼓励员工积极发现并上报安全隐患，落实责任追究，对事故责任单位及责任人进行严肃处理，确保责任追究到位。
（二）平煤神马集团创新创业基地筹建处（以下简称创新创业基地筹建处）。督促总包单位开展好安全生产责任制的实施、应急预案的编制及演练、安全双重预防体系建设、新工人安全教育培训方面的安全管理工作。监督监理做好对总包单位、分包单位的项目安全风险分级管控和隐患排查治理双重预防工作机制、生产安全事故应急救援预案及演练和安全生产责任制制定、分解和落实情况的检查工作。

（三）河南兴平工程管理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兴平公司）。不定时对各个施工现场及工作场所进行隐患排查，发现问题及时下发监理通知单及安全隐患整改通知单，明确整改的截止日期和具体要求，确保责任部门按时完成整改并形成闭环管理。根据工程项目不同进展阶段有针对性要求监理人员学习相关的安全管理知识以及危大工程的控制要点，提高监理人员现场安全风险识别研判和隐患排查能力。把理论知识有效运用到实际的施工现场中，确保所学知识得到恰当应用，保障工作现场的安全性。
（四）平煤神马建工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平煤神马建工集团）。牢固树立“违章就是事故”的危机意识，建立全面细致排查隐患的长效机制，督促项目部加强对分包单位的安全管理，督促分包单位落实安全主体责任、全员安全生产责任制、三级安全教育培训，加强对施工现场机具的管理，尤其是对作业人员进行机械设备安全操作规程、安全操作既能的培训，加强各级现场安全监督检查力度，及时制止和纠正违章行为。

（四）城乡一体化示范区管委会。对全区在建房屋建筑工程、市政基础设施工程、物业住宅小区范围开展住房城乡建设领域安全专项排查整治。
三、对事故责任单位和责任人员的处理落实情况

（一）责任单位处理落实情况

1.鸿兴公司
处理意见：建议由平顶山市应急管理局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安全生产法》一百一十四条第（一）项的规定依法对其进行行政处罚。

落实情况：已对其行政处罚35万元。

2.平煤神马建工集团

处理意见：建议市住建局将其未办理施工许可证而施工的行为移交至市城管局依照建筑行业有关规定对其进行行政处罚；同时，责成其向平煤神马集团做出深刻检查。

落实情况：市城管局正在处理中。其已向平煤神马集团做出深刻检查。

3.兴平公司
处理意见：建议市住建局在全市建筑行业领域通报批评；同时，责成其向平煤神马集团做出深刻检查。

落实情况：市住建局已对其进行全市通报批评。其已经向平煤神马集团做出深刻检查
4.创新创业基地筹建处

处理意见：责成其向平煤神马集团做出深刻检查。

落实情况：其已向平煤神马集团做出深刻检查。

5.示范区国土建设环保局

处理意见：建议其向城乡一体化示范区管委会做出深刻检查。

落实情况：已落实。
（二）责任人员处理落实情况

1.崔豪利，鸿兴公司项目部技术负责人、施工员

处理意见：建议由市住建局依据《建设工程安全生产管理条例》第五十八条之规定对其停止执业6个月。

落实情况：已对其进行相应处理（平建办〔2024〕10号）
2.赵明，鸿兴公司安全管理和项目现场安全管理负责人、鸿兴公司项目部安全员

处理意见：建议解除劳务合同。

落实情况：已对其进行相应处理（平建办〔2024〕10号）
3.刘尚昆，鸿兴公司工程技术管理和项目管理负责人、鸿兴公司项目部项目经理

处理意见：建议由平顶山市应急管理局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安全生产法》第九十五条第（一）项之规定依法给予其相应的行政处罚。

落实情况：已对其行政处罚27212.62元。
4.贾炳新，平煤神马建工集团第四项目管理公司项目施工员、创新创业基地项目部施工员

处理意见：建议平煤神马建工集团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公职人员政务处分法》第三十九条之规定，给予其政务警告处分。
落实情况：已对其进行相应处理（平煤神马建工〔2024〕64号）。

5.杨延磊，平煤神马建工集团第四项目管理公司项目安全员、创新创业基地项目部专职安全员
处理意见：建议平煤神马建工集团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公职人员政务处分法》第三十九条之规定，给予其政务警告处分。
落实情况：已对其进行相应处理（平煤神马建工〔2024〕64号）。

6.李铁峰，平煤神马建工集团第四项目管理公司项目安全员、创新创业基地项目部专职安全员
处理意见：建议平煤神马建工集团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公职人员政务处分法》第三十九条之规定，给予其政务警告处分。
落实情况：已对其进行相应处理（平煤神马建工〔2024〕64号）。
6.黄永亮，中共党员，平煤神马建工集团第四项目管理公司副经理
处理意见：建议平煤神马建工集团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公职人员政务处分法》第三十九条之规定，给予其政务警告处分。
落实情况：已对其进行相应处理（平煤神马建工〔2024〕64号）。

7.何朝永，中国党员，平煤神马建工集团第四项目管理公司副经理
处理意见：建议平煤神马建工集团党委根据《中国共产党党内监督条例》二十一条之规定，对其进行诫勉谈话。
落实情况：已对其进行相应处理（平煤神马建工〔2024〕64号）。
8.胡志鹏，中共党员，平煤神马建工集团第四项目管理公司经理
处理意见：建议由平煤神马建工集团党委根据《中国共产党党内监督条例》第二十一条之规定，对其进行提醒谈话。
落实情况：已对其进行相应处理（平煤神马建工〔2024〕64号）。

9.于俊生，中共党员，兴平公司协理员、双创项目监理部总监理工程师
处理意见：建议由市住建局依据《建设工程安全生产管理条例》第五十八条之规定对其停止执业6个月。
落实情况：已对其进行相应处理（平建办〔2024〕10号）

10.张勇，创新创业基地筹建处副主任科员
处理意见：建议其向创新创业基地筹建处做出书面检查。
落实情况：已对其进行相应处理（中平双创〔2024〕07号）

11.陈博，中共党员，创新创业基地筹建处工程业务单元主管
处理意见：建议平煤神马集团党委依照《中国共产党党内监督条例》第二十一条之规定，给予其提醒谈话。
落实情况：已对其进行相应处理（中平双创〔2024〕07号）

三、存在问题及工作建议
根据事故调查报告的批复，建议由平顶山市城管局对平煤神马建工集团进行行政处罚，但其进度较为缓慢。
